
清水源国君基金
清算报告

基金清算日：2020年01月03日



清算事项说明

一、基金简介

1、基本情况

基金的名称：

基金代码：

基金成立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2、清算原因

3、基金合同清算日及剩余财产清算

二、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三、清算事项

单位：人民币元

其中：
银行存款 4,355,412.11

    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投资基
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

    自本基金清算日（2020年01月03日）起，清算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
算，全部清算工作按合同约定的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根据清算日本基金资产
情况，本次清算资产分配作如下安排：

     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之通知，本基金清算日为2020年01月03日。截止清算日，本
基金份额为3,439,834.43。本基金的清算期间为自2020年01月03日起至本基金剩余财产
完成清算止。剩余财产的清算计划见“三、清算事项”。

2015年1月12日

深圳清水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可供清算金额： 4,355,412.11

清水源国君基金    

清水源国君基金

S22846

     私募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项下相关约定，终止基金运作并清算。



1、清偿基金债务

缴纳税费

收款账户 划款金额

增值税专户 18,075.04

支付负债

收款账户 划款金额

托管费账户 6,958.81
运营服务费账户 3,479.43
管理人报酬账户 4,788.52
管理人报酬账户 69,484.66

3、不可分配资产清算说明

应收利息

划付项目

应付税费

划付项目

   应收利息242.00元，为预计金额，包括交易类资金账户利息（如有）和银行存
款利息（如有），由管理人在每季度末月21日左右或者账户注销时将结息款（如
有）转回银行托管户，支付完税费、基金债务、银行手续费（如有）等后按基金合
同约定再次分配，具体分配金额以银行实际结息金额为准。

   自清算日起，本基金依据合同约定优先偿付各项负债，管理人在此授权托管人
划付以下增值税和费用，基金管理人不再另行出具划款指令，除增值税和费用以外
的负债由管理人自行出具划款指令支付。负债偿付顺序如下：

清水源国君基金

   投资者清算资金原则上遵循“原进原出”规则返还至投资者，管理人需根据份
额登记机构的清算明细提交相应划款指令。

本次可供清算金额扣除各项负债后，投资
者首次清算分配金额为：

1.238基金清算日累计单位净值：

应付托管费

应付运营服务费

应付管理人报酬

基金清算日单位净值： 1.238

 2、投资者首次清算分配金额（含未扣除的单个单笔业绩报酬，如有）

应付业绩报酬

4,252,625.65



清算备付金

四、清算小组规则

五、职责终止

清水源国君基金

     本基金剩余财产清算涉及未变现资产（如有）和银行托管户销户清算，因此具体
清算截止日现无法确定，本基金预计清算截止日为2020年2月28日。
    应收资金和应付资金全部结清，基金管理人协助托管人办理托管户销户手续，将结
息销户的资金支付给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

   清算小组由管理人、托管人组成，具体职责如下：

（1）由私募基金管理人负责接管非现金类基金财产；由私募基金托管人接管现金
类基金财产；
（2）由私募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由私募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除非取得全体基金份额持有
人、托管人书面同意，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资产处于可变现状态时及时完成
资产的全部变现，托管人对此不承担监督义务。如因私募基金管理人未及时将基金
资产变现造成份额持有人损失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4）由私募基金管理人制作清算报告；
（5）由私募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财产进行分配；
（6）由私募基金管理人负责及时以公告等形式通知基金份额持有人清算财产变现
情况。

   清算备付金6,701.69元，因未能在清算日转回银行托管户而不可分配，待下次
清算/销户时可向投资者分配，具体分配金额以下次清算/销户金额为准。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期末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4,355,412.11 短期借款 -
结算备付金 6,701.69 交易性金融负债 -
存出保证金 - 衍生金融负债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其中：股票投资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基金投资 - 应付赎回款 -
      债券投资 - 应付管理人报酬 4,788.52
      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

- 应付业绩报酬 69,484.66

      贵金属投资 - 应付托管费 6,958.81
衍生金融资产 - 应付销售服务费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付交易费用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交税费 18,075.04

应收利息 242.00 应付利息 -

应收股利 - 应付利润 -
应收申购款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应付基金运营服务费 3,479.43
其他资产 - 负债合计 102,786.46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3,439,834.43
未分配利润 819,734.91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59,569.34

资产总计 4,362,355.8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计

4,362,355.80

管理人:深圳清水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章） （签章）

清水源国君基金

基金本次清算日2020年01月03日资产负债表




    请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做好本基金清算事项的后续处理和披露工作。

2019/1/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清水源国君基金

托管人复核函

    我部作为托管人，对《清水源国君基金清算报告》中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复核，对其中披
露的需由托管人复核的数据无异议。


